
合 同 编 号 ； 

泌 阳 县 梁 河 等 4 条 ⼭ 洪 沟 治 理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

项 ⽬ 合 同 

项 ⽬ 名 称 ： 泌 阳 县 梁 河 等 4 条 ⼭ 洪 沟 治 理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项 ⽬ 
项 ⽬ 地 点 ： 河 南 省 泌 阳 县 
证 书 等 级 ： ⽔ 利 ⾏ 业 （ 灌 溉 排 涝 、 河 道 整 治 ） 专 业 ⼄ 级 
发 包 ⽅ ： 泌 阳 县 ⽔ 利 局 

承 包 ⽅ ： 湖 北 武 ⽔ 勘 测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
签 订 ⽇ 期 ： 2 0 2 6 年 3 ⽉ 3 1 ⽇ 

中 华 ⼈ ⺠ 共 和 国 ⽔ 利 部 

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
监 制 



发 包 ⽅ ： 邀 阳 县 ⽔ 利 局 （ 以 下 简 称 甲 ⽅ 〉 
承 包 ⽅ ： 湖 北 武 ⽔ 勘 测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简 称 ⼄ ⽅ ） 

甲 ⽅ 委 托 ⼄ ⽅ 开 展 泌 阳 县 梁 河 等 4 条 ⼭ 洪 沟 治 理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项 且 。 结 合 该 
⼯ 程 的 具 体 情 况 ， 为 明 确 责 任 、 相 互 配 合 ， 双 ⽅ 本 着 平 等 、 ⾃ 愿 、 公 平 和 诚 实 信 

⽤ 的 原 则 ， 就 设 计 中 的 有 关 事 项 ， 经 协 商 ⼀ 致 ， 订 ⽴ 本 合 同 ， 共 同 遵 守 。 
第 ⼀ 条   本 合 同 签 订 的 依 据 

1 . 1 《 中 华 ⼈ ⺠ 共 和 国 ⺠ 法 典 》 、 《 中 华 ⼈ ⺠ 共 和 国 建 筑 法 》 、 《 建 筑 ⼯ 程 设 
计 管 理 条 例 》 和 《 建 设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市 场 管 理 规 定 》 符 ； 

1 . 2 国 家 ， ⾏ 业 及 地 ⽅ 现 ⾏ 有 关 建 设 ⼯ 程 设 计 管 理 法 规 和 规 章 ； 
1 . 3   建 设 ⼯ 程 批 准 ⽂ 件 ； 
1 . 4 泌 阳 县 梁 河 等 4 条 ⼭ 洪 沟 治 理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项 ⽬ 的 竞 争 性 谈 判 ⽂ 件 、 响 应 

⽂ 件 、 中 标 通 知 书 ： 

第 ⼆ 条   设 计 依 据 

2 . 1   甲 ⽅ 给 ⼄ ⽅ 的 委 托 书 或 设 计 中 标 ⽂ 件 ： 

2 . 2   甲 ⽅ 提 交 的 基 础 资 料 ： 

2 . 3   ⼄ ⽅ 采 ⽤ 的 主 要 技 术 标 准 是 ： 因 家 或 ⾏ 业 规 定 的 技 术 标 准 、 规 程 、 规 范 要 求 。 

第 三 条   合 同 ⽂ 件 的 优 先 次 序 

构 成 本 合 同 的 ⽂ 件 可 视 为 是 能 互 相 说 明 的 ， 如 果 合 同 ⽂ 件 存 在 歧 义 或 不 ⼀ 致 ， 

则 根 据 如 下 优 先 次 序 来 判 断 ： 

3 . 1 合 同 书 ： 

3 . 2 双 ⽅ 协 商 同 意 的 变 更 纪 要 、 补 充 协 议 ： 

3 . 3   中 标 通 知 书 ： 

3 . 4   澄 清 问 题 及 澄 清 问 题 回 复 ： 

3 . 5 《 竞 争 性 谈 判 ⽂ 件 》 ； 

3 . 6 《 竞 争 性 谈 判 ⽂ 件 》 补 遗 （ 补 充 通 知 ， 如 有 ） ； 

3 . 7   标 准 、 规 范 和 有 关 技 术 资 料 ： 

3 . 8   其 它 有 关 ⽂ 件 。 

当 合 同 ⽂ 件 出 现 含 糊 不 清 或 不 相 ⼀ 致 时 ， 在 不 影 响 ⼯ 程 设 计 的 情 况 下 ， 由 双 



⽂ 件 、 资 料 名 称 份 数 内 容 要 求 提 供 时 间 

⼯ 程 相 关 基 础 资 料 电 ⼦ ⽂ 档 及 复 印 件 
⼄ ⽅ 列 出 资 料 
衢 求 后   5 天 内 

其 他 资 料 （ ⼄ ⽅ 列 出 资 料 需 求 消 单 ） 1 满 ⾜ ⼄ ⽅ ⼯ 作 需 要 
⼄ ⽅ 列 出 资 料 

需 求 后 5 天 内 

万 协 商 解 决 ： 双 ⽅ 意 ⻅ 仍 不 能 ⼀ 致 的 ， 按 合 同 书 第 ⼗ 三 条 约 定 的 办 法 解 决 。 

第 四 条   本 合 同 项 ⽬ 的 名 称 、 范 围 、 阶 段 、 投 资 及 设 计 内 容 

4 . 1 ⼯ 程 名 称 ： 送 阳 县 梁 河 等 4 条 ⼭ 法 沟 治 理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项 ⽬ 

4 . 2   ⼯ 程 范 围 ： （ 1 ）   河 道 硫 浚 ⼯ 程 ： 拟 对 染 河   0 + 0 0 0 - 2 + 9 0 0 全 段 、 ⻢ ⾕ ⽥ 河 

1 + 0 0 0 ~ 2 + 7 0 0 全 段 、 上 哲 河 0 + 0 0 0 ~ 3 + 7 0 0 全 段 和 甜 ⽔ 河 0 + 0 0 0 ～ 

2 + 5 0 0   和 2 + 8 0 0 ~ 3 + 0 2 4 段 进 ⾏ 销 淤 疏 浚 和 清 降 ， 恢 复 河 道 过 ⽔ 

能 ⼒ ， 满 ⾜ 河 道 ⾏ 洪 排 ⽔ 要 求 。 （ 2 ） 岸 坡 防 护 ⼯ 程 ： 拟 新 建 护 

堂 ⼯ 程 找 ⻓ 9 . 0 9 k m ， 找 中 梁 河 拟 新 建 护   ⼯ 程 共 ⻓   1 . 1 0 k m ， 

⻢ ⾕ ⽥ 河 拟 新 建 护 岸 ⼯ 程 共 ⻓   2 . 7 9 k m ， 上 曹 河 拟 新 建 护 岸 ⼯ 程 
共 ⻓ 2 . 9 0 k m ， 甜 ⽔ 河 拟 新 建 护 岸 ⼯ 程 共 ⻓ 2 . 3 0 k m . 

4 . 3   ⼯ 程 投 资 ： 佔 算 总 投 资 约 4 8 0 0 万 元 - 

4 . 4   勘 察 设 计 内 容 ： 完 成 泌 阳 县 梁 河 等 4 条 ⼭ 洪 沟 治 理 ⼯ 程 勘 察 设 计 项 ⽬ 服 务 ： 

包 含 项 ⽬ 范 围 内 ⼭ 洪 沟 勘 察 、 测 量 、 收 集 有 关 基 础 资 料 ， 

进 ⾏ 初 步 设 计 、 施 ⼯ 图 设 计 ， 完 成 项 且 相 关 成 果 及 图 彤 的 

报 送 ， 审 批 、 资 料 移 交 等 相 关 ⼯ 作 。 
第 五 条   甲 ⽅ 向 ⼄ ⽅ 提 供 的 有 关 资 料 、 ⽂ 件 及 时 间 

甲 ⽅ 技 本 合 同 第 五 条 规 定 的 内 容 ， 在 规 定 的 时 间 内 向 ⼄ ⽅ 提 交 基 础 资 料 及 ⽂ 

件 ， 并 对 其 完 整 性 、 正 确 性 及 时 限 负 责 。 甲 ⽅ 不 得 要 求 ⼄ ⽅ 违 反 国 家 有 关 标 准 进 

⾏ 设 计 ， 不 应 提 出 与 国 家 或 ⾏ 业 标 准 、 规 定 相 抵 触 的 要 求 。 

甲 ⽅ 提 交 上 述 资 料 及 ⽂ 件 超 过 规 定 期 限 5 天 以 内 ， ⼄ ⽅ 按 本 合 同 第 六 条 规 定 

的 交 付 设 计 ⽂ 件 时 间 顺 延 ： 甲 ⽅ 交 付 上 述 资 料 及 ⽂ 件 超 过 规 定 期 限 5 天 以 上 时 ， 

⼄ ⽅ 有 权 重 新 确 定 提 交 设 计 ⽂ 件 的 时 间 。 

第 六 条   ⼄ ⽅ 向 甲 ⽅ 交 付 的 ⽂ 件 成 果 时 间 、 质 量 要 求 

⼄ ⽅ 接 到 采 购 ⼈ 通 知 后 7 个 ⽇ 历 天 内 递 交 成 果 初 稿 备 查 ， 并 配 合 后 期 服 务 ， 

直 ⾄ 提 交 通 过 专 家 审 查 且 符 合 采 购 ⼈ 需 求 的 成 果 报 告 。 成 果 质 量 需 符 合 困 家 相 关 

الدناء 



际 准 ， 规 沧 要 求 

第 七 条   合 同 费 ⽤ 

7 . 1 总 价 合 同 ： 本 合 同 的 设 计 费 ⽤ 总 额 为 ⼈ ⺠ 币 陆 拾 低 万 發 任 元 整 （ ¥ 6 5 1 0 0 0 
⼯ ） 。 甲 ⽅ 按 合 同 条 款 约 定 的 ⽅ 式 、 时 间 向 ⼄ ⽅ ⽀ 付 费 ⽤ 。 合 同 总 价 包 含 审 查 ， 希 
旅 费 等 本 项 ⽬ 设 计 ⼯ 作 所 涉 及 的 全 部 费 ⽤ ， 

7 . 2 合 同 签 订 后 若 设 计 项 ⽬ 范 围 、 规 模 、 条 件 、 招 标 及 限 价 、 施 ⼯ ⼯ 期 、 投 资 

等 ⼯ 作 内 容 发 ⽣ 重 ⼤ 变 化 导 致 ⼯ 作 量 和 ⼯ 作 时 间 发 ⽣ 变 化 的 ， 其 设 计 费 由 甲 ⼰ 双 

⽅ 参 照 合 同 价 格 另 ⾏ 签 订 补 充 合 同 。 

第 ⼋ 条   ⽀ 付 ⽅ 式 

8 . 1   双 ⽅ 委 托 银 ⾏ 代 付 代 收 有 关 费 ⽤ 

8 . 2 设 计 费 ⽀ 付 进 度 ： 

8 . 2 . 1 ⼄ ⽅ 进 场 作 业 ， 完 成 项 ⽬ 区 勘 察 设 计 ， 并 提 交 初 步 设 计 报 告 及 初 步 设 计 

图 册 初 稿 的 3 0 个 ⽇ 历 天 内 ， 甲 ⽅ 向 ⼄ ⽅ 转 账 ⽀ 付 合 同 总 价 的   5 0 % 。 

8 . 2 . 2 ⼄ ⽅ 完 成 全 部 项 ⽬ ⼯ 作 并 移 交 资 料 给 甲 ⽅ 后 3 0 个 ⽇ 历 天 内 ， 甲 ⽅ 向 ⼄ ⽅ 

转 账 ⽀ 付 剩 余 的 合 同 总 价 款 。 

8 . 2 . 3   每 次 付 款 前 ， ⼄ ⽅ 按 甲 ⽅ 要 求 提 供 对 应 ⾦ 额 的 增 税 发 票 。 

第 九 条   双 ⽅ 权 利 义 务 

9 . 1   甲 ⽅ 权 利 义 务 

9 . 1 . 1   甲 ⽅ 应 技 本 合 同 第 六 条 规 定 的 内 容 和 时 间 向 ⼄ ⽅ 提 交 基 础 货 料 及 ⽂ 件 ， 

并 对 其 真 实 性 及 时 限 负 责 ， 甲 ⽅ 不 得 要 求 ⼄ ⽅ 违 反 本 合 同 2 . 3 中 有 关 标 准 进 ⾏ 设 计 。 

9 . 1 . 2 甲 ⽅ 提 供 本 合 同 第 五 条 中 任 何 ⼀ 项 资 料 及 ⽂ 件 超 过 规 定 期 限 3 0 天 以 内 

的 ， ⼄ ⽅ 提 交 设 计 成 果 ⽂ 件 的 时 间 按 照 推 退 期 ⽇ 顺 延 ： 超 过 规 定 期 限 3 0 天 以 上 时 ， 

⼄ ⽅ 有 权 要 求 与 甲 ⽅ 签 订 补 充 协 议 重 新 确 定 提 交 后 续 成 果 ⽂ 件 的 时 间 。 但 是 甲 ⽅ 

所 应 提 交 的 资 料 迟 延 提 交 并 不 会 对 ⼄ ⽅ 开 展 设 计 ⼯ 作 造 成 实 质 性 影 响 的 除 外 。 

9 . 1 . 3 因 甲 ⽅ 变 更 委 托 范 围 、 设 计 项 ⽬ 、 规 模 、 条 件 ， 以 致 造 成 ⼄ ⽅ 设 计 返 ⼯ 

时 ， 设 计 ⼯ 期 顺 延 ， 双 ⽅ 可 另 ⾏ 协 商 签 订 补 充 协 议 （ 或 另 订 合 同 ） ， 甲 ⽅ 按 ⼄ 

⽅ 所 耗 ⼯ 作 量 并 参 照 中 标 价 格 向 其 ⽀ 付 返 ⼯ 费 。 

9 . 1 . 4 甲 ⽅ 要 求 ⼄ ⽅ 提 前 交 付 成 果 ⽂ 件 时 ， 须 征 得 ⼄ ⽅ 同 意 ， 并 不 得 背 离 合 理 

设 计 周 期 ， 甲 ⽅ 应 与 ⼄ ⽅ 协 商 井 于 1 0 ⽇ 内 ⽀ 付 赶 ⼯ 费 。 



9 . 1 . 6 进 场 前 ， 甲 ⽅ 应 完 成 ⼯ 程 设 计 所 需 的 ⼯ 作 场 地 使 ⽤ 、 建 筑 物 构 筑 物 拆 迁 、 

⻘ 苗 树 ⽊ 赔 偿 、 障 碍 物 消 除 等 ⼯ 作 ， 解 决 扰 ⺠ 和 影 响 正 常 ⼯ 作 进 ⾏ 的 有 关 问 题 ， 

并 承 担 相 关 费 ⽤ （ 如 涉 及 ） 。 

9 . 1 . 7   甲 ⽅ 应 向 ⼄ ⽅ 提 供 ⼯ 作 现 场 地 下 已 知 埋 藏 物 （ 如 电 ⼒ 、 电 讯 光 （ 电 ） 缆 、 

各 种 管 道 、 ⼈ 防 设 施 等 ） 的 资 料 及 具 体 位 置 。 若 因 提 供 上 述 资 料 不 清 致 使 ⼄ ⽅ 在 

现 场 ⼯ 作 中 发 ⽣ ⼈ 身 伤 害 或 造 成 经 济 损 失 时 ， 由 甲 ⽅ 承 担 有 关 ⺠ 事 贵 任 和 费 ⽤ 。 

9 . 1 . 8 甲 ⽅ 负 责 设 计 成 果 咨 询 、 评 估 、 审 查 上 报 的 组 织 ⼯ 作 。 

9 . 1 . 9 本 合 同 中 有 关 条 款 和 补 充 协 议 中 规 定 的 甲 ⽅ 责 任 。 

9 . 2   ⼄ ⽅ 权 利 义 务 

9 . 2 . 1   ⼄ ⽅ 应 按 国 家 规 定 和 本 合 同 第 ⼆ 条 约 定 的 技 术 规 范 、 标 准 进 ⾏ 设 计 ， 按 

本 合 同 第 六 条 约 定 的 内 容 、 时 间 、 份 数 及 质 量 向 甲 ⽅ 交 付 设 计 成 果 ⽂ 件 ， 并 对 以 

上 ⽂ 件 、 资 料 的 准 确 性 、 真 实 性 和 科 学 性 负 责 ， 设 计 合 理 使 ⽤ 年 限 应 符 合 国 家 有 

关 规 定 。 

9 . 2 . 2 ⼄ ⽅ 负 责 对 设 计 成 果 ⽂ 件 中 出 现 的 遗 漏 和 错 误 采 取 修 改 和 补 充 等 有 关 补 

教 措 施 。 

9 . 2 . 3 根 据 采 购 进 度 和 甲 ⽅ 要 求 ， ⼄ ⽅ 应 派 相 关 专 业 ⼈ 员 参 与 采 购 的 技 术 交 流 、 

提 供 技 术 服 务 等 ， 甲 ⽅ 要 求 ⼄ ⽅ 参 与 外 出 技 术 交 流 、 咨 询 、 采 购 服 务 等 ， 所 发 ⽣ 

费 ⽤ 由 甲 ⽅ 负 责 。 

9 . 2 . 4 ⼄ ⽅ 交 付 设 计 ⽂ 件 后 ， 按 规 定 配 合 甲 ⽅ 参 加 有 关 上 级 的 设 计 审 查 和 评 审 

⼯ 作 ， 并 根 据 审 查 结 论 负 责 不 超 出 原 定 范 围 内 容 做 必 要 调 整 补 充 。 

9 . 2 . 5 ⼄ ⽅ 不 得 将 甲 ⽅ 委 托 其 进 ⾏ 的 的 主 要 设 计 ⼯ 作 分 包 。 

9 . 2 . 6   本 合 同 中 有 关 条 款 和 补 充 协 议 中 规 定 的 ⼄ ⽅ 责 任 。 

第 ⼗ 条   违 约 责 任 

1 0 . 1   甲 ⽅ 必 须 按 照 本 合 同 8 . 2 的 约 定 ⽀ 付 定 ⾦ （ 如 有 ） ， 收 到 定 ⾦ 作 为 ⼄ ⽅ 设 

计 开 ⼯ 的 条 件 。 未 收 到 定 ⾦ ， ⼄ ⽅ 有 权 推 退 开 ⼯ 时 间 ， 且 交 付 成 果 ⽂ 件 的 时 间 顺 

延 。 

1 0 . 2   ⼄ ⽅ 收 到 定 ⾦ 后 应 按 合 同 约 定 的 时 间 开 ⼯ ， ⼄ ⽅ ⽆ 故 延 退 开 ⼯ 导 致 合 同 

⽆ 法 履 ⾏ 的 ， 甲 ⽅ 有 权 要 求 ⼄ ⽅ 双 倍 返 还 定 ⾦ ， 并 赔 偿 相 应 损 失 。 

1 0 . 3   由 于 甲 ⽅ 提 供 的 资 料 、 ⽂ 件 错 误 、 不 准 确 ， 造 成 ⼯ 期 延 误 或 返 ⼯ 时 ， 除 



顺 运 ⼯ 期 外 ， 甲 历 位 向 ⼄ 分 ⽀ 付 修 ⼯ 费 或 返 ⼯ 费 ： 適 成 质 量 。 安 全 事 故 时 。 由 印 

万 承 祖 法 律 和 经 济 责 任 。 

1 0 . 4   ⾮ 由 ⼄ ⽅ 原 因 造 成 甲 ⽅ 的 上 级 或 其 他 有 关 审 批 都 们 对 设 计 ⽂ 件 不 审 批 或 

本 合 同 项 ⽬ 修 。 级 建 ， 甲 ⽅ 向 及 时 节 ⾯ 通 知 ⼄ ⽅ ， 炸 在 9 0   ⽇ 内 内 报 已 ⽅ 实 际 完 成 

⼯ 作 量 或 提 交 的 ⼯ 作 阶 级 成 果 ⽀ 付 费 ⽤ 。 

1 0 . 5   由 于 ⼄ ⽅ 、 设 计 遗 誦 或 错 误 造 成 ⼯ 程 质 ⿏ 事 故 损 失 ， ⼄ ⽅ 除 采 取 补 教 指 

施 外 ， 应 免 收 直 接 受 损 失 部 分 的 设 计 费 ， 并 根 据 损 失 程 度 向 甲 ⽅ ⽀ 付 贴 修 ⾦ ， 贈 

恺 ⾦ 教 额 不 超 过 该 部 分 的 设 计 费 ⽤ 。 
1 0 . 6   由 于 甲 ⼄ 双 ⽅ 共 同 原 因 导 致 合 同 ⽆ 法 维 续 限 ⾏ 并 解 除 合 同 的 ， 双 ⽅ 应 程 

据 各 ⾃ 的 过 错 承 担 相 应 的 损 書 陷 偿 责 任 。 

第 ⼗ ⼀ 条   知 识 产 权 及 保 密 条 款 

双 ⽅ 均 应 保 护 对 ⽅ 的 知 识 产 权 ， 未 经 对 ⽅ 同 意 ， 任 何 ⼀ ⽅ 均 不 得 格 对 ⽅ 的 斑 

料 及 ⽂ 件 报 ⾃ 修 改 、 复 制 ， 向 第 三 ⼈ 转 让 或 ⽤ 于 本 合 问 项 ⽬ 外 的 其 他 项 ⽬ 。 如 发 

⽣ 以 上 情 况 ， 没 密 ⽅ 应 承 担 由 此 引 起 的 后 果 的 所 有 法 律 责 任 。 

第 ⼗ ⼆ 条   不 可 抗 ⼒ 

由 于 不 可 抗 ⼒ 因 素 致 使 合 同 ⽆ 法 履 ⾏ 的 ， 双 ⽅ 应 及 时 协 商 解 决 。 

第 ⼗ 三 条   争 议 解 决 

本 合 同 在 履 ⾏ 过 程 中 发 ⽣ 争 议 时 ， 甲 ⼰ 双 ⽅ 应 及 时 协 商 解 决 ， 协 商 或 调 解 不 

成 时 ， 甲 ⼄ 双 ⽅ 同 意 依 法 向 ⼯ 程 所 在 地 ⼈ ⺠ 法 陪 提 起 诉 讼 。 

第 ⼗ 四 条   合 同 效 ⼒ 及 其 他 

1 4 . 1   本 合 同 ⾃ 甲 、 ⼄ 双 ⽅ 法 定 代 ⼈ 或 其 委 托 的 代 理 ⼈ 签 字 、 单 位 盖 章 后 ⽣ 

效 ， 双 ⽅ 限 ⾏ 充 合 同 规 定 的 义 务 后 ， 本 合 同 即 ⾏ 终 ⽌ ， 

1 4 . 2   本 合 同 服 务 期 限 为 ⾃ 签 定 合 同 起 2 4 个 ⽉ 内 ， 超 出 合 同 约 定 澱 务 期 限 ， 甲 

⽅ 应 另 ⾏ 签 订 补 充 服 务 合 同 ， 费 ⽤ 双 ⽅ 协 商 解 决 。 

1 4 . 3   本 合 同 的 补 充 协 议 、 双 ⽅ 认 可 的 来 往 传 真 ， 电 报 ， 会 议 纪 要 等 ， 均 为 合 

同 的 组 成 部 分 ， 与 本 合 同 具 有 同 等 的 法 律 效 ⼒ 。 

1 4 . 4   本 合 同 ⼀ 式 陆 份 ， 甲 ⼄ 双 ⽅ 各 参 价 ， 每 份 具 有 同 等 法 律 放 ⼒ 。 

以 下 ⽆ 正 ⽂ ， 为 签 字 盖 章 ⻚ 。 



甲 ⽅ ： 洛 阳 县 ⽔ 利 局 ⽔ 
（ 𥳁 章 ） （ 令 ， 

法 定 代 班 ⼈ 现 设 托 代 班 ⼈ （ 许 德 管 表 
电 话 ： 0 3 9 6 - 7 9 2 2 7 6 8 

/ 
⻰
 

𡊨
 
照
 

l 2 

⼄   ⽅ ： 湖 北 武 ⽔ 勘 测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

（ 並 你 ） （ 献 
单 位 地 址 ： 湖 北 省 武 汉 书 洪 ⼭ 区 箱 湖 ⼤ 道 G a 今 碧 东 坡 2 栋 1 8 0 1 - 1 8 0 6   号 
电 话 ： 1 7 7 7 1 5 9 3 6 7 3 

签 订 ⽇ 期 ： 2 0 2 6 年 3 ⽉ 3 1 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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